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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5 月份表揚廉能】  
 廉潔正直人員表揚名單： 

太麻里郵局     黃巧緣 

蘭嶼郵局       蕭宥沂 

114年 5月廉潔同仁芳名錄 

服務單位 員工姓名 

大 同 路 郵 局 

林昕葳 許瀞今 邱翊瑄 

蘇琨堯 蔡承翰 徐清霞 

周巧芸 許瑞紋 

蘭 嶼 郵 局 蕭宥沂 

新 生 郵 局 
柯盈秀 賴建州 徐清霞 

沙俊凱 

綠 島 郵 局 吳辰莉 

中 山 路 郵 局 高珮雯 張雅雲 

博 愛 路 郵 局 謝政宏 江莉莉 

卑 南 郵 局 阮意茹 辜建捷 

都 蘭 郵 局 黃亭瑜 

延 平 郵 局 鄭福都 

知 本 郵 局 張雅楓 姜智武 

鹿 野 郵 局 陳志清 

豐 田 郵 局 張明新 沙俊凱 

初 鹿 郵 局 馮敬修 陳榮煌 

太 麻 里 郵 局 
黃巧緣 劉冠廷 蔡佳伶 

許靜怡 

金 崙 郵 局 陳榮煌 

馬 蘭 郵 局 蕭瑞青 朱佳文 

豐 榮 郵 局 張嘉芸 簡淑招 

關 山 郵 局 
蘇湘惠 李俐昀 劉東曜 

李  仁 

海 端 郵 局 廖美麗 

池 上 郵 局 陳瑞文 高榮虎 陳艷秋 

成 功 郵 局 賴怡婷 葉詩縈 莊承臻 

長 濱 郵 局 李欣純 

大 武 郵 局 宋彥霖 張明新 

達 仁 郵 局 温賓茂 

瑞 源 郵 局 戴貴祥 

東方大鎮郵局 蔡佩娟 楊金漢 

請經理於每月 5日前回傳，以利統計。 

 
 

臺東郵局政風專刊 
114年 6月號 
發行 酆經理湘宜 
編印 本局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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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業務專區】 
面臨海嘯威脅時該如何逃生自救 

    近期日本漫畫家預言會發生大海

嘯衝擊日本及台灣等地引起網路熱烈

討論，海嘯安全及避難問題也引發高度

重視，海嘯一般是由海底地震、海底火

山爆發或海底山崩等自然災害引起，從

而造成海水劇烈波動和巨浪，海嘯不僅

會破壞海岸和港口，也會對沿海地區造

成嚴重水災。台灣四面環海且位於環太

平洋地震帶上，臺東縣為台灣東南部重

要臨海縣市，海岸線長達 172公里，倘

東南部海域受大規模地震引發大海嘯

影響，可能會帶來重大災害，財物損失

將無法估計。 

    一般民眾在海嘯來臨的時候，記得

要向上逃生、垂直逃生。海岸邊大多都

是透天厝而且三層樓以上，所以發生時

就逃到頂樓。不要跑到路上，因為會塞

車。如果是開車或在機車上，就趕快下

車借民宅逃到頂樓。如果開車時不幸海

嘯已經衝過來，留在車內時不要開門開

窗，等海嘯退去，趕快逃往民宅頂樓。 

    突然間發生地震有可能會引發海

嘯來襲，災難發生時，掌握避難最好的

方式為(1)往高處：往內陸的高地移

動，越高越好，或是尋找三層樓以上的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避難；(2) 往內陸：

馬上往內陸跑，離海岸線越遠越好；(3)

找堅固：優先考慮附近堅固高樓避難，

如附近無高樓層建築物，應往內陸高處

方向亦可；(4)抓牢固：若來不及避難

時，必須先抓緊附近高處之堅固物件。 

   由於地震與海嘯屬於天災不可預

測，來時極具破壞性，民眾除應時時提

高警覺外，各機關亦可辦理海嘯災害應

變中心模擬開設演練，增進各單位的應

變能力；臺東沿海行政區 111 年起都有

建置海嘯疏散避難告示牌，如遇海嘯災

害，請勿驚慌，依避難 4 大口訣「往高

處、往內陸、找堅固、抓牢固」進行避

難與疏散，應可將損害減至最低。 

(資料節錄:高雄市海洋局及泛科學)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

足 以 摧 毀 政 府 的 形 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多元檢舉管道】 

檢舉專線：0800-286-586 

檢舉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 

           號信箱 
檢舉傳真：02-2381-1234 

檢舉網頁：法務部廉政署首頁/檢舉 

          和申請專區/我要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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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與個資維護】 
員警勾結徵信業者查個資遭判刑 

    新北市某分局前林姓偵查佐(下稱

林員)，涉嫌與徵信林姓業者(下稱林男)

勾結，鎖定汽車旅館偷情的男女，由林

員以警政署警政知識查詢系統幫忙查

個資後登門勒索，藉此得手 160萬元。 

檢方前年 11 月發動搜索約談，林

姓偵查佐與業者均被羈押禁見，三重警

分局並也將林員一次記 2大過免職。林

員坦承違法替幫徵信業者偷查個資，辯

稱以為林男只是拿去抓猴，不知會拿去

勒索對方，否認收賄。 

起訴書指出，具有幫派背景的林男

會指示手下小弟埋伏在北市高檔汽車

旅館外， 鎖定開名車出入的男女，同

時在林員協助偷查個資，一旦確認雙方

為已婚偷情，便加以跟蹤掌握對方工

作、行動和作息。 

    最後林男會親自登門或派小弟帶

著蒐證畫面找上被害人勒索，要求對方

付錢買回偷情的證據，否則將告知其原

配或家人，部分被害人被迫只好付出高

額「封口費」。經查林男鎖定 4 組偷情

男女勒索，其中 2 人各支付 80 萬元，

林員則以辦案為由，違法調閱 5組男女

個資供林男犯案之用。 

    新北地方法院依認為林員及林男

依圖利、違反個資法等罪，各判刑 7年

8月及 12年 8月，各褫奪公權 3年。 

 (資料節錄：聯合新聞網 114/06/02) 

【廉政宣導反貪腐專區】 
竊取並挪用預付票款遭函送法辦 

【案情摘要】 

    某郵局郵務工作員半日制約僱人員

113年 6、7月間分別伺機竊取休假同仁

預付票款籃框內之現金 1萬 5,500元、2

萬 8,800 元；另渠私自挪用經管之預付

票款，清點結果短少 2萬 2,214元。 

【處理情形】 

    該員疑涉犯竊盜及業務侵占等罪

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辦，並遭

終止勞動契約。 

 (資料來源:113年郵政員工不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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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透明與陽光法案】 

內政部提修法 罷免納政治獻金法 

    內政部發布新聞表示現行政治獻

金法規定，罷免活動募集經費應透過政

黨。內政部已研議修正草案，增列罷免

案提議人的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收受政

治獻金機制，且在第 2階段連署期間才

能收政治獻金，草案已報行政院審議。 

    內政部透過新聞稿指出，政治獻金

是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

活動的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動產或不

動產、不相當對價給付、債務免除或其

他經濟利益；且得收受政治獻金者，以

政黨及擬參選人為限。因此，從事罷免

活動的經費募集，應透過政黨。 

    內政部表示，政治獻金法修正草案

已增列罷免案提議人的領銜人及被罷

免人均得收受政治獻金機制，至於被罷

免人、罷免案領銜人收受政治獻金期

間，是罷免案領銜人向選舉委員會領取

連署人名冊格式當天起，至罷免案投票

日前一天止。簡言之，在第 2階段連署

才能收受政治獻金，但草案尚未經行政

院審議通過，且須送立法院審查，待立

法院審議結果後施行。 

    另外，內政部說明，雖然現行政治

獻金法規定，政治團體也可收受政治獻

金，但在民國 106年政黨法立法後，規

定政治團體應於 2年內轉換為政黨，因

此目前已無政治團體；政治獻金法修正

草案也配合刪除政治團體得收受政治獻

金規定。 

    內政部呼籲，社會各界進行罷免活

動應遵守政治獻金法相關規範，勿逕行

收受政治獻金，以避免觸法受罰。 

 (資料來源：中央社新聞 11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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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詐騙宣導專區】 

招待旅遊玩泰國 一落地整團賣掉 

    台灣一旅遊團出發到泰國遊玩，結

果一下機「整團被賣掉」，8人全變成「豬

仔」遭囚禁，其中 3 名婦女各交 40 萬

不等贖金逃生，還有 5名年輕人生死未

明。 

    陳姓、胡姓、沈姓 3名婦人去年底

聽信詐騙集團，以為能免費泰國旅遊，

甚至能到當地賭場當行員打工，輕鬆賺

取高薪，在詐團哄騙下點頭答應，整團

從桃園機場出發。 

    旅行團一共 8人，怎料一到泰國曼

谷，身上護照全被收走，被拘禁在緬甸

苗瓦迪地區，成了「豬仔」被逼做詐騙。

而 3 名婦人年紀已 50、60 歲，詐騙集

團向家屬勒索贖金，40萬至 65萬不等。 

    沒想到，旅行團中還有 5名年輕人

生死未卜！根據《自由時報》報導，5

名年輕人被送到詐騙園區，就算表明可

以籌錢贖身，仍是被轉賣，被迫配合詐

團犯案，不僅要學會假虛擬幣投資話

術，還得角色扮演視訊詐騙。 

其中一名受害者期間偷用手機向

女友求救，但被詐團識破，遭關到小黑

屋毒打，5 人目前下落不明。成功逃生

的陳婦心有餘悸說，當時在桃園機場

時，被要求用 Telegram 拍照上傳，其

實「你就已經被賣掉了」。 

陳婦直言，緬甸拘禁處所內分工嚴

密，由中國人負責看守，如果她們講台

語，還會被巴頭、打罵恐嚇，後來團中

5 名年輕人被帶走，遭到詐騙集團首腦

「面試」，而她們則是被詐團直接告知

「我們只是要錢」，要求她們聯繫台灣家

屬籌錢，整個過程猶如一場惡夢。 

此外，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接

獲報案後，台中、彰化各地搜索，成功

破獲詐騙集團，逮捕人口販運集團首腦

25歲張男，以及共犯等 5人。 

(資料來源：TVBS新聞 11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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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遇強迫推銷勇敢說不 把握解約權 
    新竹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辦公室

近日接獲多起消費申訴，包含逛街時遇

到推銷保養品、進而誘導強迫消費等案

件，消保官會同衛生局、勞工處等主管

機關聯合稽查，發現業者有未提供定型

化契約、保養品涉嫌違反化粧品衛生安

全管理法情形。消保官提醒，消費者面

臨強迫推銷，要勇於拒絕，並把握「訪

問交易」7 天猶豫期，以退回商品或書

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 

    新竹縣政府消保官陳雅芳指出，消

費者在面臨被強迫推銷時，一定要勇於

拒絕說「不」，或要求不少於 3日的「審

閱期」，以保障自身權益；萬一不慎簽

下合約，請把握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

規定的「訪問交易」7 天猶豫期，以退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 

    消保官也提醒，消費者若被迫簽買

賣合約，也須斟酌自身經濟能力，在簽

訂契約前，須確認購買內容、分期支付

的對象是業者或是第三方資融公司，並

要求業者載明美容課程項目、堂數、定

價和優惠價格、使用紀錄影本、剩餘堂

數等資料，或以拍照方式留存，以便作

為發生爭議或退款時的相關證據。同時

把握 7天猶豫期，向業者提出解除契約

的要求。 

    新竹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辦公室

近日接獲不少美容消費爭議申訴案件，

有申訴者指出，走在路上被要求協助填

寫問卷，接著被帶去店裡免費體驗護

臉，雖然店員強調不喜歡可以不買，但

還是被強迫推銷，購買 8 萬多元的美容

套組，店家還當場拆封施做，事後反悔

想退費，遭業者以已拆封為由拒絕。 

    消另有民眾投訴，在百貨賣場逛街

時，被自稱老闆的外國人強塞試用品，

並以試用產品為由在消費者手背上塗

抹，民眾表明不想購買，但仍遭櫃內銷

售人員輪流推銷，令他倍感壓力與恐

懼，最後只好隨便購買一組美容產品後

離開，事後覺得被騷擾與強迫推銷，而

向消保官申訴。 

    新竹縣消保官辦公室獲報後會同衛

生局、勞工處等聯合稽查，發現一家業

者違反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

項，經限期改善後複查仍未改善，由主

管機關衛生局依照消保法第 56-1 條規

定對業者開出 3 萬元罰鍰的處分書；另

有一家業者因販售的保養品產品未登錄

於化妝品產品登錄平台，涉違反化粧品

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已

由衛生局發文請業者到府陳述意見。 

(資料節錄:自由時報 11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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